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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20號民事判決-董事長代

表公司所為之交易行為有瑕疵時，對善意交易相對人仍有

效力 Tax 360 app

iOS

Android

讓身為專業人士的您隨時掌握最熱

門的稅務及法律議題、期刊書籍及

活動新訊。掃瞄或點選下圖即可開

啟App安裝頁面。

關於本刊

為使讀者輕鬆掌握最新企業經營法

令資訊，及時因應法令修改所帶來

法令遵循挑戰。藉由KPMG的導讀

及觀察資訊，提供讀者精準迅速掌

握因應環境變化所需之各項財經法

令訊息，期使企業在經營上能建立

前瞻的思維及宏觀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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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修正增訂特殊強制處分

民國113年7月31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刑事訴訟法》部

分條文，規範特殊強制處分之相關要件、程序及救

濟，確保其合法性，修正重點如下：

一. 本次修正，明訂關於：

1. 使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或其他非以辨識個人

生物特徵之科技方法追蹤位置（下稱「衛星

定位等追蹤方式」）；

2. 使用M化偵查網路系統調查行動通訊設備之

位置、設備號碼或使用之卡片號碼（下稱

「M化偵查」）；及

3. 從具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空間外，使用非

實體侵入性之科技方法對空間內之人或物監

看及攝錄影像（下稱「非實體侵入之科技監

看攝錄」）等強制處分所應遵循之程序及救

濟措施。

二. 就實施要件部分，除「非實體侵入之科技監看攝

錄」之實施限於與最重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

罪有關者外，其他則無重罪限制，於有犯罪偵查

之必要，即可依法定程序實施。實施對象包括被

告、犯罪嫌疑人及關連第三人。

三. 就執行及聲請程序部分，「衛星定位等追蹤方

式」，區分為長期追蹤應經法院許可，短期追蹤

得由檢察官、司法警察（官）逕行實施，「M化

偵查」及「非實體侵入之科技監看攝錄」則均需

法院許可；前述需經法院許可之強制處分措施，

於情況急迫時得逕行實施，並於實施後三日內聲

請法院補發許可書即可。

四. 於調查結束後，執行機關應事後陳報法院通知

（經法院許可之強制處分）、自行通知（衛星定

位等追蹤方式之短期追蹤）受調查人，受調查人

新通過法規

2024年8月KPMG公司法令新知

對檢察官、法官依本章所為之裁定或處分，得依

相關規定提起抗告或聲請撤銷或變更。

五. 調查所得之資料，與本案有關者，應留存卷宗，

供偵查、審判使用，且不得作為其他程序之證據

或其他用途；如發現其他案件資料，除於限期30

日內陳報法院，且經法院審查認與本案具關連性

或為最重本刑五年以上之罪者外，亦不得作為證

據。

（謝瑋玲 資深律師）

總統令制定公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民國113年7月31日總統令制定公布《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部份施行日期另訂，其餘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規範重點如下：

一. 金融機構、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對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存款帳戶、電子支付帳

戶、信用卡或虛擬資產帳號，應強化確認客戶身

分，並得採取對客戶身分持續審查、暫停存入或

提領、匯出款項或虛擬資產、暫停全部或部分交

易功能、管控信用卡及暫停信用卡帳戶交易功

能、拒絕建立業務關係或提供服務等控管措施，

且應保存該客戶確認身分程序所得資料及交易紀

錄，並應配合司法警察機關建立聯防通報機制。

若違反相關規定，可能遭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

二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可能遭處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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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信事業應落實用戶實名制，經電信主管機關或

司法警察機關通知用戶或使用電信人使用電信服

務從事詐欺犯罪者，應限制或停止提供該項電信

服務，在提供境外高風險電信事業國際漫遊服務

之前，必須先查證使用自然人入境資料，查無入

境資料者，原則不得提供國際漫遊服務。若違反

相關規定，可能遭處罰鍰；情節重大者罰鍰金額

將提高。

三. 具一定規模之網路廣告平臺業者及其代表人，於

中華民國無營業所或住居所，且未設立分公司

者，該業者應指派中華民國境內法律代表。網路

廣告平臺業者應驗證並於廣告揭露委託刊播者及

出資者之身分，於知悉其刊登或推播之廣告為詐

欺廣告或明顯涉及詐欺時，該業者應主動或依司

法警察機關、數位經濟相關產業主管機關或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通知期限內，移除、限制瀏

覽、停止播送該廣告或採取其他必要之處置，並

配合於合理期間暫停提供服務。第三方支付服務

業者應強化確認客戶身分，並得採取對客戶身分

持續審查、延後撥款、拒絕建立業務關係或提供

服務等控管措施，且應保存相關資料及交易紀

錄。電商業者及網路連線遊戲業者亦有保存資料

及配合調查提供資料並於合理期間暫停提供服務

等要求。若違反相關規定，可能遭處罰鍰；情節

重大者罰鍰金額將提高。

四. 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若達一定金額以

上，或三人以上共同犯罪符合一定要件者，有加

重刑罰規定。

五. 詐欺犯罪被害人依民事訴訟程序向依法應負賠償

責任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或提起上訴時，暫免繳

納訴訟費用，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納執

行費。

六. 未來金融機構、電信事業、網路廣告平臺業者、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電商業者及網路連線遊戲

業者等宜留意相關規範之施行並配合新法規定辦

理相關作業。

（林宇鈞 律師）

《勞動基準法》修正經勞雇協商得延後強制退休

年齡

民國113年7月31日總統令修正公布《勞動基準

法》第54條條文，明訂經勞資雙方協商，得延後雇

主強制勞工退休之年齡，不再受限於修正前勞工年

滿65歲後雇主得強制退休之規定。此次修法目的為

鼓勵高齡勞工續留職場及保障勞雇協商權益。惟修

正前強制退休年齡旨在限制企業不得於勞工未滿65

歲前強制要求勞工退休，而就勞工年滿65歲後是否

要繼續留用，依本次修法仍須經勞雇雙方協商決

定，僅新法增加65歲後退休年齡協商之彈性空間，

對企業實質影響有待觀察。

（游清晏 律師）

金管會修正《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

金管會修正《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部分規

定，於民國113年7月1日生效。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實支實付型醫療保險商品其保險金之理賠應回歸

損害填補原則

1. 本次修正明訂實支實付型醫療保險商品其保

險金之理賠應符合損害填補原則，並依據相

關保險單示範條款約定之理賠機制辦理。但

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2. 示範條款約定之理賠機制例如，實支實付型

醫療保險應以收據正本辦理理賠；及被保險

人於同一保險事故中所有應負給付責任保單

之承保人，就被保險人因該次事故實際負擔

之醫療費用依約共同分攤賠付者，其理賠金

額合計不得超過實際負擔之醫療費用，即被

保險人於同一保險事故中所獲得之理賠金額

不超過實際負擔之醫療費用等。

二. 傳統型人壽保險商品給付金額訂定下限

本次修正亦明訂傳統型人壽保險商品不得有各保

單年度死亡保險金給付金額低於約定保險金額之

情事。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盧奕緁 實習律師）

KPMG公司法令新知 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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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20號民事判決-董

事長代表公司所為之交易行為有瑕疵時，對善意交

易相對人仍有效力

一. 董事長對外代表股份有限公司，其所為交易行

為，若未經董事會授權，或逾越其所受授權之範

圍，則將產生疑義，即該越權行為，對公司之效

力為何？

二. 過去曾有實務判決認為，董事長逾越董事會授權

所為之交易行為，應依照該交易行為是否屬於公

司營業上事務區分。如屬於公司營業上事務，縱

使該行為未經董事會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善意

相對人仍得依公司法第208條第5項準用同法第

57、58條，主張該交易行為有效。反之，若非屬

公司營業上事務，則無準用上開規定之餘地，此

時應類推適用民法無權代理之規定，非經公司承

認，對公司不生效力。惟此種見解將判斷交易行

為是否屬於公司營業上事務之負擔附加於交易相

對人身上。

三. 本次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重上字第120號民事判

決則參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511號民事

判決意旨，認為無須區分交易行為是否屬於公司

營業上事務。公司內部如何授權董事長執行公司

之業務、特定交易行為有無經董事會決議及其決

議有無瑕疵等，均非交易相對人從外觀即可得

知。公司內部就董事會與董事長職權範圍之劃

分，對交易對象而言，與公司對於董事長代表權

之限制無異。為保障交易安全，宜參酌公司法第

57、58條規定處理，若交易相對人為善意時，公

司不得否認董事長對外所為交易行為之效力。

四. 依此裁判見解，未來於商業運作上，宜留意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代表公司所為之交易行為，縱不

屬於公司營業上事務，於交易相對人為善意時，

仍有可能拘束公司，公司將不得僅因未經董事會

決議或其決議有瑕疵，即否認其對外效力。

（徐兆承 律師）

重要法院實務見解

2024年8月KPMG公司法令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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